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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時制度的變革與爭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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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案例】 

自從 104 年 5 月 15 日立法院通過勞動基準法（下稱勞基法）第 30 條第 1 項之

修正案，正式將法定工時從雙週 48 小時縮短為每週 40 小時。表面上看起來，此次

修法好像全面週休二日，終結近十年來國定假日一國兩制（公務員與勞工的國定假

日不同）的荒謬狀況。然而，此次修法卻未一併修正勞基法第 36 條「勞工每七日

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，作為例假。」之規定，使得雇主得以「每日上班 6 小時，

每週工作 6 天」之方式因應，造成總工時雖然縮短，但上班天數卻未減少之怪異現

象。 

主管機關並未注意 104 年修法之問題，反而在 104 年 12 月 9 日以配合工時縮短

為由，修改勞基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，修改國定假日，刪除七天假，統一國定假日，

並從 105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，此一作法引發更大的民怨，並遭新立法院退回。105

年 6 月 17 日行政院公告勞工國定假日 7 天刪除案失效，又回復成國定假日一國兩

制之狀況。行政院為解決此一問題，提出勞基法「一例一休」之修法方案，但勞工

團體要求「二例」，以致勞基法修正案擱置至今。 

無獨有偶，除「一例一休」或「二例」之爭議外，又引發「七休一」之行政解

釋之爭議。此乃因為 75 年 5 月 17 日內政部曾有函釋表示：「於徵得工會或勞工同意

後，於各該週期內酌情更動」，使得勞基法第 36 條所定之例假可以挪移。勞動部於

105 年 6 月 26 日函令廢止上開內政部之函釋，並做出新的函釋明列三種特例方能挪

移例假，但須事先徵得勞工同意。三種特例分別是：1、年節、紀念日、勞動節日

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，屠宰業或承載旅客之運輸業，為因應公眾

之生活便利，致有使勞工連續工作逾六日之必要。2、因勞工從事工作之地點具特

殊性（如：海上、高山或偏遠地區等），其交通相當耗時，致有連續工作逾六日之

必要。3、因勞工於國外、船艦、航空器、闈場或電廠歲修執行職務，致有連續工

作逾六日之必要。 

這些爭議，都圍繞著「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」而來。長期以來我國長工時的

工作型態一直被大眾所詬病，因著 104 年縮短工時的修法議題，間接引爆積怨已久

的民怨，也藉此機會重新檢視我國工時制度之相關問題。雖然棘手，但卻有其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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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。 

【重點提示】 

一、爭議發生的原因 

「全面週休二日」、「刪除七天假」、「七休一」等議題從去年爭議至今，不僅沒

有平息，反而越演越烈。首先要探究的是：為何「假期」比縮短工時來得重要？ 

(一)要瞭解此一爭議，先要瞭解公務人員是如何週休二日的。89 年 7 月 19 日修

正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，增列「公務員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，作為例假。」

並自 90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，從此有了「週休二日」的名詞。同一時間也減

縮國定假日的日數，變成現今的休假日期，以往很多假期都改為「只紀念

不放假」。然而，90 年 1 月 1 日起勞工的工時制度也改為「雙週 84 小時」

（也就是俗稱的「隔週休」），若隨同減少國定假日日數，形同變相增加工

時。 

因此，90 年開始，勞工的國定假日成為「一國兩制」。詳言之，如果隨同

公務機關週休二日者，國定假日也要減少，公務員放假才能放假；但如果

是隔週休者，仍維持原有的國定假日。 

不過，實際上觀察勞工放假的狀況，大部分的隔週休勞工仍依循公務員的

國定假日放假，「只紀念不放假」的國定假日事實上是放不到的。國定假日

表面上似乎是一國兩制，但從 90 年至今，多數民眾的觀念都已接受國定假

日減少之事實。 

(二)不過上開的狀況因 104 年縮短工時的修法而被衝擊，因為當工時縮短為每

週 40 小時後，原本不被重視的勞基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突然被大眾所重視，

認為既有的權利不容剝奪，不同意以減少國定假日作為縮短工時的交換條

件。更何況，勞工縮短工時並非全面週休二日，自然不能與公務人員相提

並論。如此一來，「縮短工時」、「週休二日」與「國定假日」成為連體嬰，

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無端增加修法的困難性與複雜性。 

(三)再者，近年來「公務人員」與「勞工」常常被拿來比較，社會氛圍充滿敵

意與對抗意識。104 年的修法雖然將勞工之工時縮短成每週 40 小時，與公

務人員相同，但是立法方式顯然不同。勞基法是修改第 30 條，卻未修改

36 條，而公務員服務法是直接立法保障「週休二日」，此一立法方式無意

間又突顯兩者之對立與差別，剝奪感油然而生。對於勞工而言，104 年的

修法既未能實現全面週休二日，而國定假日又實質減少，縮短工時的美意，

變成裹著糖衣的毒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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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縮短工時與週休二日，本質上是不同的議題，可從「時間的完整性」來加

以理解。如同勞工所疑慮的，原本一天上班 8 小時，縱使縮短為 6 小時，

也只是增加當天的休息時間，但並無法增加「休閒時間」。倘若週休二日，

則可規劃完整的兩日休閒活動，在生活安排上是不同的價值。尤其是普遍

多數人都已經週休二日，自己卻未能週休二日，自嘲為次等公民亦不為過。 

二、爭議影響層面 

此一爭議已從單純的勞資議題演變成社會議題，不僅雇主團體、勞工團體互相

嗆聲，連公務人員也被牽連進來。尤其是 9 月 28 日教師節，教師不能放假而

勞工卻可以放假一事，又讓不同行業別間彼此仇恨了。因此，此一爭議影響的

層面可從下列幾個面向來觀察： 

(一)在勞基法第 36 條修法之前，遇到「只紀念不放假」的國定假日時，若需上

班如何處理？據勞動部表示，應召集勞資會議，經勞資雙方協商後，依下

列方式擇一進行： 

1.依勞基法第 39 條規定，加發一日工資。 

2.給補修一天。 

3.與其他工作日對調。 

然而，此一解決方式只能應急，卻不能治本。長期下來，恐怕引發更多對

立與民怨。以 9 月 28 日為例，勞動部表示該日勞工應放假，所以銀行業者

也應該放假，股、匯市也應隨同休市一天。然而，行政院長卻表示 928 股

市休市不利國際化與稅收，希望銀行業者可以用加班的方式處理。如此一

來，實際上勞工也不能放假，只是增加勞動成本而已，勞資雙輸。更甚者，

將衍生更多爭議，例如：928 勞工可否拒絕加班？雇主可否認定拒絕加班

之勞工為曠職？ 

(二)被刪除的七天假要不要回復，已經不再只是勞資議題，還涉及國定假日的

政治意涵，以及是否應全國一致的政策目標。 

被廢止的勞基法施行則第 23 條所規定的國定假日如下：「本法第 37 條所定

紀念日如下：一、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：一月一日。二、和平紀念日：二

月二十八日。三、國慶日：十月十日。本法第三十七條所稱勞動節日，指

五月一日勞動節。 

本法第 37 條所定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下：一、春節：農

曆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。二、兒童節：四月四日。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同

一日時，於前一日放假。但逢星期四時，於後一日放假。三、民族掃墓節：

定於清明日。四、端午節：農曆五月五日。五、中秋節：農曆八月十五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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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農曆除夕：農曆十二月之末日。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。」 

比較現今已回復的七天假，當中有 9 月 28 日的教師節、10 月 25 日的臺灣

光復節、10 月 31 日的萬聖節（應該是先總統蔣公誕辰紀念日）、11 月 12

日的國父誕辰紀念日以及 12 月 25 日的聖誕節（應該是行憲紀念日）。當這

些假期回復成國定假日時，背後就會衍生出複雜的政治意涵，已經不只是

放不放假的事了。 

(三)再者，對勞工而言是多放七天假，但對雇主而言卻是多給七天的薪水。在

104 年工時縮短的同時，雇主已預期國定假日必將減少，與公務人員相同。

如今，工時縮短了，但國定假日卻未減少，原本對行政院的信任隨之破滅，

影響日後的協商機制，不利僵局的化解。105 年基本工資審議會議中資方

團體拒絕參加，已是警訊。 

【考點剖析】 

一、工時制度規定於勞基法第四章中，除工作時間外，還規範延長工時、變形工時、

休息、休假、請假、特別休假以及責任制工作等議題，是非常瑣碎但很實務的

議題。對尚無工作經驗的考生而言，很難體會此一單元的重要性與實用性。建

議考生可依下列順序建立思考架構，以方便彙整各項法律規定： 

(一)正常工作時間（包含變形工時）：在一般工作，正常工作時間並無太多爭議，

但在變形工時（第 30-1 條）的情況下，正常工作時間會延長，但並非延長

工時。 

(二)延長工作時間：此部分的重點在於「工作時間」如何認定、延長工時之起

迄與上限、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如何計算之問題。尤須注意，延長工時可

以分為平常日之延長工時，以及休假日之延長工時兩種狀況，處理方式並

不相同。 

(三)休息、休假與請假：此部分除注意勞基法之規定外，應一併瞭解勞工請假

規則與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。尤其是哪些是有給假、哪些是無給假，應

瞭解其立法原因。 

(四)特別休假：除注意勞基法第 38 條之特別休假計算方式外，應一併瞭解勞基

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之規定，方能處理特別休假應休未休時之爭議。 

(五)勞基法第 84-1 條之爭議：需詳讀釋字第 726 號解釋之內容，方能瞭解此一

規定所衍生之爭議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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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形工時制度是按照事業單位的性質、業務量多寡以及勞雇雙方的需要，由勞

資雙方約定，在一定期間內最適合之每日工作時數。在該期間內，雙方約定之

每日工作時數不受法定正常工時的限制，但「平均」每個月正常工作總時數仍

不得逾越每月法定正常工時總時數。簡而言之，變形工時即是在一特定期間內

總工時不變的情況下，將正常工作時間重新加以分配調整至該特定期間內之其

他時段，因此原本為加班時間將轉換為正常工作時間，如每天上班 8 小時，改

變成每天工作 10 小時或 12 小時，讓企業主有更大的工作時間調度權。雖然就

律師而言，不會實際參與變形工時規劃的業務，但仍須瞭解變形工時的「程序

規定」，方能以工會或勞資會議來避免雇主恣意濫用變形工時。 

三、工作時間之認定，有時是難以判斷的。在正常工時的期間中，原則上都認定為

工作時間，此乃因為雇主已支付工資，至於正常工時中有無提供勞務，在所非

問。然而，延長工時需額外給付加班費，則勞工是否提供勞務，就必須實質討

論了。因此，延長工時常見的爭議乃在「待命時間」或「備勤時間」，蓋雇主

認為勞工並未提供勞務，而勞工卻認為時間受雇主管制無法自由使用，兩者有

極大的歧見。 

四、休息、休假與請假涉及「有給假」之法理基礎，因為這些假別，勞工並未提供

勞務，但雇主仍須給付薪資，已經脫離傳統民法「對待給付」之範疇。何以某

些假別（如：喪假、產假）需要給薪，其他假別（如：事假、家庭照顧假）就

不需要？除立法政策外，更應注意勞動法對勞工之特別保護。 

五、特別休假之日數，勞基法第 38 條訂有明文，但如何排休、未休畢之特休如何

處理，仍有賴勞資雙方另行約定。一般公司多會於工作規則或人事管理規則中

規範特別休假之請假方式，故須注意實務上之作法。 

六、勞基法第 84-1 條，除釋字 726 號解釋之核備問題外，尚須注意適用第 84-1 條之

行業別與程序要件，並非隨隨便便就能適用及主張。再者，地方主管機關需審

核勞雇雙方書面約定，故勞動部針對各行業也發布「審核參考指引」，做為地

方主管機關之參考，也請考生一併注意。 

從近期發生的「全面週休二日」、「刪除七天假」、「七休一」等爭議，可以瞭解勞動

社會法的複雜性與社會性，也更能體會：在勞動條件的商議上，個別勞工或個別雇

主都無法自絕於社會洪流之外！從而，勞動社會法一直都不是勞資協商的問題而

已，更涉及廣泛的社會議題與政治協商，觀察社會脈動是學習勞動社會法不可或缺

的重要方法。祝各位考生考試順利！ 
 


